	



	 
广 西 大 学 文 件
 
西大学〔2016〕122号

 
关于印发《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
联合培养学生优秀奖学金评选
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了落实好华南理工大学对口支援我校教学工作，规范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的管理，现将《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生优秀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西大学
                                   2016年11月24日
 

 
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生优秀奖学金评选办法
[bookmark: _GoBack]（试行）
 
根据《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实施办法（试行）》（西大教〔2015〕19号）以及《关于印发<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实施办法（试行）补充规定>的通知》（西大教〔2016〕8号）的规定，特针对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的本科学生（以下简称“联合培养生”）在跨校学习期间设立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学生优秀奖学金（以下简称“联合培养生优秀奖学金”），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一、评选对象
广西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联合培养的本科学生
二、评选人数
每年优秀奖学金人数为20人，每个年级各10人。
三、奖学金额
每年奖学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0元，每人每年1000元。
四、评选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道德品行端正，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纪受处分现象。
（二）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努力实践，评选学年所有考试、考查课程（含必修课、选修课、劳动课、实习课）成绩优良，无不及格科目。
（三）关心集体，团结同学，尊敬师长，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社会实践和文体活动。
（四）遵照国家规定按时缴交学费，没有无故拖欠学费现象。
五、评选原则
（一）以专业为单位评比。根据评选学年学生所修全部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奖励成绩排名第一者。
（二）奖学金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奖学金按学年度评选，联合培养生在跨校学习期间，每学年末评选一次。
六、奖学金的评定与管理
（一）奖学金管理
奖学金统一由对口支援工作办公室管理。
（二）奖学金申报与评审
奖学金申报和审核工作由学生工作处负责组织实施，评选工作由对口支援工作办公室、教务处和学生工作处组成评选小组进行评审。
（三）评审结果公示
优秀奖学金公示时间为三个工作日，“西大人在华工”QQ群（149597142）和学校文件管理系统为本奖学金指定公示网络媒体。
（四）奖学金发放
奖学金发放材料由对口支援工作办公室报送财务处进行统一发放,由学校指定银行转入学生个人帐户。
七、其他
本规定由对口支援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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